
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文件 
 

 

济院字〔2009〕47 号 ________________ 
       

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 

关于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的规定 
 

 

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《关于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、使用

和管理的规定》(中组发[2008]3 号)和中共济宁市委组织部

《关于转发中组部<关于对党费收缴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的

问答>的通知》（济组通字[2008]25 号)文件要求，现对我校

党费的收缴、使用和管理做出如下规定： 

一、党费收缴 

第一条 全校收缴党费总额的 60%上交济宁市委组织

部，20%学校党委留存，20%由各基层党组织使用（离退休人

员上缴党费的 50%由离退休工作处第一、第二党支部使用）。 

第二条 党费交纳基数的计算标准：在职人员党费交纳

基数=职务岗位工资+薪级工资+工作性津贴+职务补贴+地方

福利补贴+规范补贴+目标考勤奖-个人所得税；离退休人员

党费交纳基数=基本养老金+增发离退休费+原职务补贴+地

方福利补贴+其他福利补贴+生活补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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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党费交纳比例：在职人员党费交纳基数（税后）

3000 元（含 3000 元）以下者，交纳 0.5%；3000 元以上至

5000 元（含 5000 元）者，交纳 1%；5000 元以上至 10000 元

（含 10000 元）者，交纳 1.5%；10000 元以上者，交纳 2%；

离退休教工中的党员，基数 5000 元以下（含 5000 元）的按

0.5%交纳党费，5000 元以上的按 1%交纳党费。 

第四条 党费交纳计算方法： 

1.每月应交纳党费数额＝交纳基数×交纳比例。 

2.没有工资收入的学生党员每月交纳党费 0.2 元。 

第五条 对交纳党费确有困难的党员，由本人提出申

请，经基层党组织研究，报学校党委批准后，可以少交或免

交党费。 

第六条 预备党员从支部大会通过其为预备党员当月

起交纳党费。 

第七条 党员要主动按月、足额向党组织交纳党费。遇

到特殊情况，经党支部同意，可以委托其亲属或者其他党员

代交或补交。补交党费时间不得超过 6个月。对不按照规定

交纳党费的党员，其所在党组织应对其进行批评教育，限期

改正。对无正当理由连续 6个月不交纳党费的党员，按自行

脱党处理。 

第八条 党员除按规定交纳党费外，本人自愿多交不

限，党员自愿一次交纳党费 1000 元以上的，由学校党委代

收，并提供该党员简要情况，一并上交中共中央组织部。 

第九条 基层党组织应当指定专人按照标准收缴党员

党费，不得垫交或扣缴党员党费，不得要求党员交纳规定以

外的各种名目的“特殊党费”。党费收缴人员须将党员应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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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费的比例及数额、实交数额、交纳时间等如实登记清楚。 

二、党费使用 

第十条 党费使用应当坚持统筹安排、量入为出、收支

平衡、略有结余的原则。 

第十一条 党费必须用于党的活动，主要作为党员教育

经费的补充，具体使用范围包括： 

1.党员培训。可用于举办党员培训班、组织党员培训及

购买、印刷培训教材。 

2.订购党员教育资料。可用于为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

订阅党报党刊，购买政治理论书籍和有关学习资料，印制党

课教材。禁止订购专业研究和文艺娱乐性等与党员教育无关

的报刊和书籍。 

3.党员电化教育。可用于购置党员电化教育器材设备，

购买和制作党员电化教育专题片、音像制品以及有关资料。 

4.党内表彰。可用于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、优秀共产党

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。 

5.补助生活困难的党员。可用于因病弱及其他偶然原因

而造成的生活困难党员、老党员的补助。 

6.补助受灾党组织和党员。可用于补助遭受严重自然灾

害的党员和修缮因灾受损的基层党员教育设施。 

7.党费管理业务支出。可用于党费管理的票据、计算工

具和银行业务往来等项目。 

第十二条 党费使用审批方法。党费的使用必须集体讨

论决定，不得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。每项党费支出，都应坚

持先审批、后使用的原则，严格履行审批程序和手续。申请

使用党费的党组织应先向组织人事部提交《党费使用报告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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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单》一式一份（附件 1），写明用途及具体明细，经组织人

事部集体研究并报分管领导批准后方可使用党费。 

第十三条  党费使用报销办法。报销单据签字工作由党

费使用的经办人负责，报销时先携带《党费使用报告审批单》

和原始发票（发票上要有经办人、基层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签

字）到组织科审核，通过审核再报组织人事部主要负责人、

学校分管领导签字，所有手续完备后再由组织科报销支付。 

三、党费管理 

第十四条 全校党费由组织人事部代党委统一管理，设

立党费专用帐户，账款分开，指定专人负责。 

第十五条 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、附属单位党组织每

年 5月 30 日、11 月 30 日前分别将党员缴纳的上下半年党费

存入我校党费专用账户（开户银行：交通银行济宁海关路支

行；帐户名称：中国共产党济宁学院委员会组织部；账号：

378301096018010023122），存完后带银行出具的凭证及《济

宁学院党员交纳党费情况明细表》到组织人事部组织科换取

党费交纳专用收据。 

第十六条 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的情况要作为党务公

开的一项重要内容。各党支部要建立党费收缴登记制度，详

细记录每一名党员交纳党费情况，定期公布党费收缴情况，

接受党员查阅、咨询和监督。组织人事部每年将对各基层党

组织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等情况进行抽查，发现问题，及

时予以纠正。 

第十七条 各基层党组织要于每年 1 月 10 日前向组织

人事部报告上年度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情况。报告内容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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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年度党费收缴、使用的数额；党费开支的主要项目；党费

收缴、使用和管理工作中的经验、做法、存在的问题及改进

的意见和建议等。 

组织人事部每年 1月份向市委组织部和校党委报告上年

度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情况，并向全校各基层党组织公布

上年度党费收缴和使用情况，以接受监督。 

第十八条 本规定与上级党组织规定不一致时，按上级

党组织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附件：《党费使用报告审批单》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 

2009 年 11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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